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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校级科研项目

结题、中期检查及年度进展检查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校级项目管理，树立高质量科研导向，提

升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益，根据《江汉大学关于印发高层次科

研项目培育基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江校科〔2019〕14 号）、

《江汉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及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江校科

〔2021〕2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按照校级科研项目管理工作安

排，开展校级科研项目（含 2019-2020 年度立项校级培育项

目、2021-2022 年立项的校级科研项目）的 2023 年资助期满

结题、在研中期检查及年度进展检查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助期满结题
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事项

项目负责人应认真阅读相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和资金

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，撰写《校级科研项目结题报告》（以

下简称结题报告），并保证填报内容真实、数据准确。

1. 项目负责人下载结题报告模版，撰写结题报告并将

附件材料电子化后于 8 月 25 日前提交校内依托单位；待依

托单位审核通过后，项目负责人打印最终 PDF版本结题报告，

9 月 5 日前向依托单位提交签字后的纸质结题报告原件（含

附件材料）。项目负责人应保证纸质结题报告内容与审核通

过后的电子版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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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项目负责人应根据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，以及

《校级科研项目决算表编制说明》的具体要求，及时清理账

目与资产，如实编制《校级科研项目决算表》，确保决算数

据真实、准确，资金支出合法、有效。

3. 项目负责人撰写结题报告时，不得将待发表或未标

注校级科研项目资助和项目批准号等的论文列入结题报告；

不得直接复制论文内容作为结题报告内容；不得将早于项目

资助开始时间的成果列入结题报告。

4.2019-2020 年度立项的高层次科研机构培育、科研创

新团队培育项目负责人于 10 月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参加

学校组织的结题答辩。

（二）依托单位事项

依托单位应高度重视项目结题管理工作，认真履行项目

管理主体责任，督促指导项目负责人认真撰写项目结题报告，

严格按照相关管理规定的要求，对结题材料进行审核。

1. 依托单位需先审核电子版结题材料，并确定纸质结

题报告内容与审核通过后的电子版一致后，再办理单位负责

人及所在单位签章并报送纸质版结题材料。未按时报送结题

材料的应结题项目，按逾期待结题处理，同时学校将计入依

托单位相应的限项申请范围。

2. 依托单位应于 9 月 1 日前对结题材料进行审核并逐

项确认，9 月 10 日前将经单位签字盖章后的纸质结题报告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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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（一式一份）以及结题项目清单等纸质结题材料，报送至

校科研处，材料不完整的不予接收。

3. 一般项目结题由依托单位负责组织，相关材料提交

科研处复审。

二、中期检查
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事项

项目负责人应认真阅读相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和资金

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，撰写《校级科研项目中期检查报告》

（以下简称中期检查报告），并保证填报内容真实、数据准

确。

1. 项目负责人下载中期检查报告模版，撰写中期检查

报告并将附件材料电子化后于 8 月 25 日前提交校内依托单

位；待依托单位审核通过后，项目负责人打印最终 PDF 版本

中期检查报告报告，9 月 5 日前向依托单位提交签字后的纸

质中期检查报告原件（含附件材料）。项目负责人应保证纸

质中期检查报告内容与审核通过后的电子版一致。

2. 项目负责人应根据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，如实

填报《校级科研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表》，确保决算数据真实、

准确，资金支出合法、有效。

3. 项目负责人撰写中期检查报告时，不得将待发表或

未标注校级科研项目资助和项目批准号等的论文列入中期

检查报告；不得直接复制论文内容作为中期检查报告内容；

不得将早于项目资助开始时间的成果列入中期检查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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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021年度立项且计划结题时间在2025年 8月 31日之

前的科研专项项目负责人于 10 月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参

加学校组织的中期检查答辩。

（二）依托单位事项

依托单位应认真履行项目管理主体责任，督促指导项目

负责人认真撰写中期检查报告，严格按照相关管理规定的要

求，对中检材料进行审核。

1. 依托单位需先审核电子版中检材料，并确定纸质中

期检查报告内容与审核通过后的电子版一致后，再办理单位

负责人及所在单位签章并报送纸质版中检材料。未按时报送

中检材料的应中检项目，按逾期处理，同时学校将计入依托

单位相应的限项申请范围。

2. 依托单位应于 9 月 1 日前对中检材料进行审核并逐

项确认，9 月 10 日前将经单位签字盖章后的纸质中期检查报

告原件（一式一份）以及中检项目清单等纸质中检材料，报

送至校科研处，材料不完整的不予接收。

3. 一般项目中期检查由依托单位负责组织，相关材料

提交科研处备案。

三、年度进展检查
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事项

项目负责人应认真阅读相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和资金

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，撰写《校级科研项目年度进展报告》

（以下简称进展报告），并保证填报内容真实、数据准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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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项目负责人下载进展报告模版，撰写进展报告并将

附件材料电子化后于 8 月 25 日前提交校内依托单位；待依

托单位审核通过后，项目负责人打印最终 PDF 版本进展报告

报告，9 月 5 日前向依托单位提交签字后的纸质进展报告原

件（含附件材料）。项目负责人应保证纸质进展报告内容与

审核通过后的电子版一致。

2. 项目负责人应根据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，如实

填报《校级科研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表》，确保决算数据真实、

准确，资金支出合法、有效。

3. 项目负责人撰写进展报告时，不得将待发表或未标

注校级科研项目资助和项目批准号等的论文列入中期检查

报告；不得直接复制论文内容作为进展报告内容；不得将早

于项目资助开始时间的成果列入进展报告。

（二）依托单位事项

依托单位应认真履行项目管理主体责任，督促指导项目

负责人认真撰写进展报告，严格按照相关管理规定的要求，

对进展报告材料进行审核。

1. 依托单位需先审核电子版进展报告材料，并确定纸

质进展报告内容与审核通过后的电子版一致后，再办理单位

负责人及所在单位签章。未按时报送进展材料的应检项目，

按逾期处理，对项目负责人计入相应的限项申请范围。

2. 依托单位应于 9 月 1 日前对进展报告材料进行审核

并逐项确认，9 月 10 日前将经单位签字盖章后的纸质进展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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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原件（一式一份）以及进展报告项目清单等纸质材料，报

送至校科研处，材料不完整的不予接收。

3. 一般项目年度进展检查由依托单位负责组织，相关

材料提交科研处备案。

四、其他注意事项

（一）项目原则上应按期结题（专项按时中期检查），

确需提前验收的，提前时间不超过一年，项目负责人应提出

申请，经项目依托单位和科研处审核同意后，按申请年度通

知要求结题（专项中期检查）。

（二）预计项目不能按期结果，需要延长实施期限的，

项目负责人应在项目到期前至少 60 日提出申请，经项目依

托单位和科研处审核盖章后，报学校备案。若无不可抗力因

素，项目延期一般最长不得超过一年。

（三）在填写论文等研究成果时，根据论文等发表时的

真实情况规范列出所有作者署名。

（四）报告等纸质材料建议双面打印并装订。

社科类项目联系人：盛 茂 陈 杰

电 话：027-84225407

自科类项目联系人：刘 昊 何 芳

电 话：027-84225411

科学研究处

2023 年 4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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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1.社科类项目附件

1-1.结题项目清单
1-2.校级科研项目结题报告
1-3.中期检查项目清单
1-4.校级科研项目中期检查报告
1-5.年度进展检查项目清单
1-6.校级科研项目年度进展检查报告

2.自科类项目附件

2-1.结题项目清单
2-2.校级科研项目结题报告
2-3.中期检查项目清单
2-4.校级科研项目中期检查报告
2-5.年度进展检查项目清单
2-6.校级科研项目年度进展检查报告

3.校级科研项目提前验收\中期检查申请表

4.校级科研专项项目延期结题申请表


